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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 2014 年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部署进一步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通知》提出，2014 年
至 2017 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
计划”，帮助和扶持更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逐步提
高高校毕业生创业比例。

自 2014 年起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完善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经费拨款、院校设置
的联动机制，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经济部门、就业
部门以及有关行业组织的意见。

省会以下城市
招聘禁设户籍门槛
院校设置要听取经济部门、就业部门意见
大学生灵活就业缴社保可获2/3的补贴

基层就业 赴西部基层就业 评职称可不考英语
《通知》指出，要全面落实高校毕业

生到基层就业的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
偿政策，充分挖掘基层公共管理和服务

领域、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潜力，统筹实施好基层服务项目。

高校毕业生在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

远地区县以下基层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申报相应职称时，可不参加职称外语
考试或放宽外语成绩要求。

自主创业 毕业生开“网店”可获贴息贷款
《通知》规定，对在电子商务网络平

台开办“网店”的高校毕业生，给予小额
担保贷款和贴息政策。

《通知》提出，2014年至 2017年，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
划”，通过加强创业教育培训、落实创业

扶持政策、强化创业公共服务，引导和帮
扶更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逐步提高
高校毕业生创业比例。

《通知》明确了两条新的政策：一是
对小型微型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
业生，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时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 1年的社会
保险补贴，政策执行期限截至2015年年
底；二是科技型小型微型企业招收毕业
年度高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比例的，可申
请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
款，并享受财政贴息。

招聘就业 国企要公开招聘 拟聘人员要公示
《通知》强调，用人单位招聘不得设

置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歧视性
条件，不得将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省会
及以下城市用人单位招聘应届毕业生不

得将户籍作为限制性条件。
《通知》明确，国有企业招聘应届毕

业生，除涉密等特殊岗位外，要实行公开
招聘，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信息要在政

府网站公开发布，对拟聘人员应进行公
示。办理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手续，转
正定级表、调整改派手续不再作为接收
审核档案的必备材料。

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灵活就业 缴社保可获补贴
《通知》要求，深入实施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力争使每一
名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毕
业半年内都能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
备活动中。建立健全全国公共就业信息
服务平台，更多开展网络招聘。

《通知》还要求，加强对困难高校
毕业生的就业帮扶，并明确了两条新
政策。

一是将残疾高校毕业生纳入享
受求职补贴对象范围。

二是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

现灵活就业的，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机构办理实名登记并按规定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
险补贴，补贴数额原则上不超过其实
际缴费的 2/3，最长不超过 2 年。

■观察

不到10%毕业生
能端上“铁饭碗”

2014年，我国应届高
校毕业生达到727万。“中
国每年新进入市场的青年

大约1500万，今年高校毕
业生占了将近一半，这本
身就说明高等教育已经进
入大众化阶段。”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
障研究所所长莫荣说。

从纵向上看，来自教
育部、人社部的数据显示，

从2005年至2014年，10年
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从
338万人增长至727万人，
总数翻了一番还要多。

再从整个就业市场来
看，我国每年需要就业的
人员大约有2500万，尽管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

年起已经开始下降，但劳
动力供给仍处在高位。经
测算，到2030年左右，我
国劳动力将一直保持在8
亿人以上，就业的总量压

力长期存在。

“大学生的确是宝贵
的人力资源，但高等教育
大众化、普及化的趋势已
经形成，如果还抱着‘天之
骄子’的‘光环’不放，就业
当然很难。”中央党校教授
周天勇说。

“一方面，大学生的择

业观念必须转变，不能只
盯着体制内，公务员、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企每年最多
能吸收约60万毕业生，不
到应届毕业生的10％。”莫
荣说，政府也有责任把大
学生就业引导到其他方
面，以缓解就业压力。

正如《通知》要求的，
要着力发展研发设计、现
代物流、融资租赁、检验检
测等对高校毕业生需求比
较集中的生产性服务业，

同时加快发展各类生活性
服务业，拓展新领域，发展
新业态，不断提高服务业

从业人员比重。

中组部通报3起弄虚作假用人案件
涉及造假骗官、办理假招工手续等

中央组织部12380举报网站13日通报了广东、河南查处3
起弄虚作假用人案件的情况。案件分别涉及造假骗官、更改年
龄、办理假招工手续等。

根据网站通报，3起案件分别是：
1、广东查处省工商局原副巡视员张水生造假骗官案。张

水生，2010年2月任省工商局副巡视员，2011年11月退休。经
查，张水生任惠州市工商局人事教育科科长期间，分别找人伪
造其两个儿子的学历、工作履历和档案材料，使两人以干部身
份办理工作调动，其中一人调入惠州市工商局。张水生担任惠
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在其子历次提拔过程中，亲自
主持会议、参与讨论及投票，违反了回避制度；其间，还将其子
违规破格提拔。根据查核结果，广东省纪委给予张水生留党察
看两年的处分，按副处级确定退休待遇；广东省人社部门取消
其两个儿子的干部调动资格及干部身份；相关部门分别对有关
责任人员进行处理。

2、广东查处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姜晓梅更改年龄案。
姜晓梅，2010年 8月起任深圳市宝安分局宝民派出所教导员

（正科级）。经查，姜晓梅实际出生日期为 1957年 10月 9日，
1993年以来，姜晓梅先后 4次更改出生日期，最终将出生日期
更改为1963年10月15日。另外，姜晓梅还存在违反廉洁自律
问题。2013年 11月，姜晓梅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降级处
分。

3、河南查处睢县人社局葛涛办理假招工手续案。葛涛，
2002年4月任睢县劳动局党组成员、企业养老保险所所长。经
查，2004年 7月，葛涛为了给其初中毕业的女儿葛某某安排工
作，自己填写《招收劳动合同制工人审批表》，找县劳动局工作
人员加盖“睢县劳动局招工专用章”。因葛某某当时只有 15
岁，不符合招工年龄，葛涛将葛某某出生年月由 1989 年 7 月改
为 1983 年 7 月，将招工时间由 2004 年 8 月改为 2001 年 10
月。2004 年 8 月，葛某某调入县劳动局企业养老保险所工
作。根据查核结果，睢县纪委给予葛涛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对睢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某某进行了诫勉；葛
某某被辞退，并上缴工资 3 万元。

京津冀通关一体化改革
7月1日启动
将使跨区域通关更便捷

记者 14 日从海关总
署获悉，近日出台的《京津
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
革方案》明确提出自今年
7月1日开始，率先在北京
海关、天津海关启动实施
通关一体化改革；10月份
前后，将扩大至石家庄海
关，实现在京津冀海关的
全面推开。

按照这一方案，此次
改革将通过建设一个中
心，搭建四个平台，实现京
津冀海关区域通关的一体
化作业。一个中心，即区
域通关中心，在现有体制
不变的情况下，将原先各
自独立的通关管理体系，
通过信息网络互联互通，
形成区域联动的通关中
心。四个平台，即：统一申
报平台、统一风险防控平
台、统一专业审单、统一现
场作业。同时，京津冀海
关将在保税监管、打击走
私、企业管理、企业稽查等
业务领域，同步推进相关
配套改革。

京津冀所在的环渤海
地区，已成为继长三角、珠
三角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的
第三极。去年的进出口贸
易总额达 6125亿美元，约
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14.7％；实际利用外资共
320.2亿美元，平均增幅高
于全国4.32个百分点。京
津冀地区不仅拥有天津
港、首都机场、秦皇岛港
等，还拥有保税港区、综合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
物流园区等类型的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

海关总署介绍，京津
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
革将使跨区域通关更便
捷，三地企业可自主选择
申报的海关，除需要查验
的货物要在实际进出境地
海关办理验放手续外，可
实现跨关区的放行；惠及
企业范围更广泛，京津冀
地区企业都被视为一个关
区的企业，并放开了企业
类别的限制，腹地地区企
业在京津冀口岸通关，也
同样适用一体化通关模
式；同时，一体化改革将使
企业进出口物流更顺畅，
海关服务也将更到位。

海关总署表示，按照
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继
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
化改革后，将视试点工作
情况陆续推进长三角、珠
三角等经济联系紧密地区
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
革。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